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輝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王雅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

原易緝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張輝榮不服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僅就原判決

「刑及沒收」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01頁），並撤回對於

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

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關於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

分，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

附件）。

二、關於累犯加重部分：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原交

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06年2月23日易

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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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案

二罪，固均為累犯。然被告上開前案與其本案所犯詐欺取財

罪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均有相當差

別，前後所犯各罪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本案

所犯，有何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參酌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均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

其法定最低本刑。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明知自己無意承攬告訴人魏碧珠

之建物工程、履行合約、返還借款，竟對告訴人施詐騙取工

程款、借款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狀，兼衡被告之素

行、犯罪後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

暨告訴人所述意見及被告未賠償告訴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有期徒刑5月、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為新臺

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

月，暨宣告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經

核所為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之諭知亦無不當，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願意賠償告訴人，請從

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關於刑之量定，係屬

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已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

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客觀上亦無違反比

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

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量刑之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

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出之裁量

權濫用，難認與罪刑相當原則有悖或量刑有何過重之處。至

被告雖坦承犯行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迄今仍保有犯罪

所得而未賠償分文，難認被告有盡力填補告訴人之損害而態

度良好，縱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亦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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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所為量刑係過重或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有

誤。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不應宣告沒收、追徵，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輝榮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竹縣○○鄉○○村○○000號

　　　　　　　　　　居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92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輝榮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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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計新臺幣肆拾捌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張輝榮明知其另涉多起案件，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通緝

在案，並無承攬興建魏碧珠位於宜蘭縣○○鄉○○段000號

（下稱系爭土地）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購買興建系

爭工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意，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間，

向魏碧珠佯稱：可協助興建系爭工程，另為購買系爭工程所

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業務，須交付新臺幣（下

同）36萬6,000元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自109年5月6日

起至同年6月24日止，陸續將現金共36萬6,000元交付張輝

榮，並於109年6月24日10時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

000之0號之「統一超商光寶門市」，與張輝榮簽訂「宜蘭縣

○○鄉○○段000號土地建物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下稱

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惟張輝榮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購

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成後續土地分割等事

務，僅帶同魏碧珠前往址設宜蘭縣○○鎮○○○路00號之

「欣和代書事務所」及址設新竹縣○○鄉○○路00號之「震

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偉公司）洽談，營造願意履約之

假象，復於109年7月22日，再向魏碧珠詐欺得手後，即逃匿

不知去向（詳下述二、）。

二、張輝榮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另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明

知其並無還款能力，竟於109年7月間向魏碧珠佯稱：需周轉

工程資金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而於109年7月22日，在址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北投

分行」，臨櫃匯款12萬元至張輝榮指定之宋雅妮中華郵政帳

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宋雅妮帳戶），張

輝榮因此詐得12萬元。嗣因魏碧珠接獲「欣和代書事務所」

通知，張輝榮並未交付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事務費用，經聯

繫張輝榮處理未果，且張輝榮隨即避不見面、逃匿無蹤，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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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珠始悉受騙。

三、案經魏碧珠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

告張輝榮、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原

易緝字第2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本院

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

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

予被告及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向告訴人魏碧珠稱可

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嗣陸續收取36萬6,000元，

並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期間雖帶同告訴人前往欣和代

書事務所、震偉公司洽談，惟終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

水泥及辦理完畢系爭土地分割而支付相關費用；及於如犯罪

事實欄二所示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款項匯入被告指定之

宋雅妮帳戶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當

時確實有要做系爭工程，已帶同告訴人和震偉公司負責人李

偉去洽談，並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伊也有帶告訴人去欣和代

書事務所，辦理第一階段土地分割程序，但之後伊友人宋雅

妮罹患癌症亟需醫療費，伊徵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

元全數充作宋雅妮醫療費。之後伊還有向告訴人借12萬，但

借款時有說也要供作宋雅妮之醫療費，後因協助宋雅妮就醫

無心處理其他事務，始未再聯繫告訴人。伊沒有詐欺云云。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收受興建系爭工程款項36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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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並已進行部分工程事項，惟因友人宋雅妮罹癌需住

院救治，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後始將工程款項改為借款，之後

又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以供宋雅妮醫療費，此觀12萬元係匯

入宋雅妮帳戶即明，是被告並非自始即有詐欺犯意，且就本

案事實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經查：

一、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自始即無

履約之真意，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

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

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

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

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

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

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

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

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

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

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

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

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

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

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

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

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係於109年5月間透過告訴人友人唐春芳介紹而認識告訴

人，並向告訴人表示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復以

購買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辦理系爭土地繼承分割登記為

由，陸續於109年5月6日、6月24日向告訴人收取現金10萬

元、20萬元，於109年5月6日至6月24日期間內分2次向告訴

人收取現金共6萬6,000元，而於109年6月24日簽訂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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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明細表，載明：系爭工程總價為300萬元、被告已墊付

鋼筋水泥材料費及水電配管等費用共16萬元、待系爭土地分

割繼承過戶完成後另行簽訂正式合約、被告迄該時點已收取

總額36萬6,000元之現金等情。但被告於收款後並未實際購

買建築材料，亦未支付辦理土地分割之費用，期間就系爭工

程事宜僅帶同告訴人前往震偉公司洽談建屋設計草圖1次，

惟震偉公司因無法聯繫上被告而致建屋事宜止於規劃估價階

段，且未與被告及告訴人簽訂任何合約，且未收取款項；就

系爭土地分割事宜被告則僅出面與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

第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於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收費時經

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被告無果，乃逕聯繫告訴人，經由

告訴人支付2萬8,000元始處理完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準備

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

頁、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

及審理時、唐春芳於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943號卷

【下稱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

58頁，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卷【下稱偵緝卷】

第62頁至第63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

02頁至第206頁），並有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台北富邦銀

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告訴人提供之欣和代書事務所辦

理不動產登記明細表、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110年9月1日刑

事陳報狀、震偉公司110年9月3日（震）字第1100903001號

函、113年1月24日（震）字第1130124001號函在卷可稽（見

偵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52頁，偵緝卷第

59頁、第60頁，本院卷第167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屬實。

已見被告明確向告訴人表達可協助辦理系爭土地之分割並興

建系爭工程之履約意願，並陸續收取相關費用共36萬6,000

元，惟該等期間僅介紹告訴人與震偉公司接洽、出面代辦第

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等興建系爭工程之前置準備工作，且該

等洽談、聯繫工作均毋須實際支出費用，被告亦未如工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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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費用明細表所載先行墊支材料費等16萬元，而有先行收取

工程款後未依約施作、辦理之「不純正履約詐欺」行為外

觀。

　㈢觀諸告訴人與被告「尤拜*保杜（張輝榮）」之通訊軟體Lin

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均為告訴人單方面傳送「尤

拜何時要約李老闆共商建築一事呢？」、「你可以出來和我

見面嗎？」、「現在不接電話，不給我聯絡，不見人應該是

怎麼做人嗎？」、「你到底何居心，阿姨沒欠你的你不要

不…」、「怎麼了不接電到底是怎麼事讓我怎麼處理人事

啊」、「拜託你我這兩天心不安」、「希望打賴給我好

嗎」、「有空打賴給我好嗎。麻煩你」、「現在可以說話了

嗎？」、「很希望給我聯絡好嗎？」等訊息，並有數通告訴

人撥打Line語音惟被告無應答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至第27

頁），益徵被告於進行極少部分毋庸花費任何費用之興建系

爭工程前置作業，而收受36萬6,000元，甚至與告訴人簽訂

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等書面證明文件取信於告訴人後，即拒

不與告訴人聯絡，顯係有意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被告於約

定之初即無履約真意而具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況被告前因詐

欺案件，已於108年4月2日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發布通

緝，並載明被告戶籍地址為新竹縣○○鄉○○村○○000

號、通緝居所為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有通緝簡

表、查捕逃犯作業查詢報表在卷可佐（見偵卷第63頁，偵緝

卷第15頁），而被告於準備程序時自承：羈押前實際住在生

產街，跟父母同住，妹妹已經結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3

頁），諒無未能收受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該案傳票送達之

理，被告辯稱不知道被通緝云云顯不可採。是被告於109年5

月間至7月間當時，已知悉其通緝犯身分，自有向告訴人詐

取金錢以供逃匿所需之高度動機，另衡諸建屋工程需費相當

時間，被告經緝獲後亦有遭羈押之可能，則如何繼續履約並

協助告訴人興建系爭工程？由此亦證，被告自始即具有詐欺

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起初有履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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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約定而介紹告訴人聯繫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

故無詐欺犯意云云，依上說明，容非可採。

　㈣被告另辯稱有取得告訴人同意，將上開36萬6,000元挪作宋

雅妮醫療費使用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

「（審判長問：被告有說他拿到36萬6,000元要整個挪用去

幫宋雅妮付醫藥費而你同意？）沒有，是要蓋房子。（審判

長問：沒有所謂說這筆錢先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沒

有，是買鋼筋水泥的錢」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17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歷次偵訊均證稱被告收取36萬6,

000元是要蓋房子，包含買材料、土地分割和請震偉公司設

計草圖，從未提及同意被告將36萬6,000元轉為宋雅妮醫療

費之借款等情一致而無矛盾之情（見偵卷第7頁至第9頁、第

57頁至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況被告於偵訊時

係辯稱：伊有給震偉公司幾萬塊委託震偉公司幫忙蓋系爭工

程，後來系爭土地需做環評，震偉公司有請建築師來評估，

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尚未動工；伊有帶告訴人去羅東地

政事務所那邊，辦理土地分割完成，伊將明細表交給告訴人

云云（見偵緝卷第40頁），均未曾提及挪用工程款作為宋雅

妮醫療費一事。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提示震偉公司函文：

「本公司有和張輝榮先生一起去跟魏碧珠小姐洽談建屋事

宜，已經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但因聯絡不到張輝榮先生，所

以所有事務都在停止階段。本公司並無跟張輝榮先生或魏碧

珠小姐簽任何合約，也沒收取任何款項」（見偵緝卷第60

頁）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刑事陳報狀：「緣告訴人與胞弟

魏初雄授權被告委任本所辦理就宜蘭縣○○鄉○○段000地

號為土地鑑界及分割登記，再將割出之空地（836地號）贈

與告訴人魏碧珠。第一階段土地分割案進行時尚由被告張輝

榮出面代為聯繫處理，惟進行至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本

所領取土地增值稅單後數次聯繫被告皆未到所處理，後續本

所逕行聯繫告訴人到所處理完稅事宜。今……陳報民國109

年7月間，辦理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之費用及稅款確係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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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本人親至本所支付無訛」（見偵緝卷第59頁）後，始改

稱：伊沒有付錢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購買鋼筋

水泥及辦理土地分割完畢。以112年12月14日伊準備程序所

述（即有得告訴人同意挪用全數款項作為醫療費）為準，因

為震偉公司、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為從事業務之人，有留存

相關內部資料，其等在偵查及審理期間出具之函文記載不會

有錯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衡諸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

更為接近，理應對於案發經過更為清楚，被告卻一反常情，

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始回憶起有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

0元挪用作醫療費一事，遑論此與被告偵訊時辯稱確實有付

款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之情節迥然不同，顯見

被告辯稱告訴人同意挪用36萬6,000元作工程款等辯解係臨

訟卸責之詞。末按所謂「意圖」，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

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

動；如被告未自白，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

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

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

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55號判

決意旨參照）。本案依被告取得財物後之作為、行為時及行

為後之客觀狀況等間接、情況證據，詳如理由欄貳、一、㈡

㈢所述，是認被告有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辯護人主張本案

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容有誤會。

二、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

萬元，然其自始即無資力還款、當時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

周轉，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被告有於109年7月間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12萬元於109

年7月22日由告訴人匯入宋雅妮帳戶而由被告取得使用等事

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緝

卷第40頁，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

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證述

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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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頁至第58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

02頁至第206頁），並有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

本1份、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宋雅妮帳戶

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偵卷第24頁、第50頁至第

51頁、第65頁至第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訊時供稱：伊於109年7月22日向告訴人借款12萬

元，是因為要周轉工程的錢，伊請告訴人匯到宋雅妮帳戶，

伊確實有收到這筆錢等語（見偵緝卷第40頁），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於偵訊時稱：被告說宜蘭那邊有工程，其周轉不過來

等語。審理時證稱：被告跟其借錢沒有理由，被告就是缺

錢，要給別人工錢；被告口頭上跟我說缺錢，先借，改天再

還我，沒有講理由，借是被告要借這個錢分給工人；被告有

承諾109年8月5日要還錢，我當時相信被告才願意借，被告

是我同鄉唐春芳介紹的，所以我覺得可以信任，我根本不瞭

解被告為人，以前也不認識被告等語相符（見偵緝卷第62

頁，本院卷第198頁至第199頁、第206頁），衡諸告訴人純

係因有興建系爭工程需求而透過唐春芳認識被告，與被告並

無其他情誼，且被告曾向告訴人、唐春芳表示被告是做工程

的、會蓋房子、會再找工人幫忙蓋房子、認識很多工程做房

子的，還有工人等語，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唐春芳證述在卷

明確（見偵卷第7頁、第43頁、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本

院卷第198頁），是告訴人上開指證之情節經核亦無違背經

驗法則，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

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又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自承：於10

9年5月至7月間，伊並無承攬或介紹其他人委託之工程等語

（見本院卷第175頁），亦見被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之

時，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之情。再依一般經驗法則，

證人就同一事實反覆接受不同司法人員之訊問，在各次訊問

時，是否均能作精確之陳述，與其個人所具備記憶及描述事

物之能力有關，甚至與訊問者訊問之方式、態度、著重之重

點、理解整理能力及證人應訊當時之情緒亦有關聯（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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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92年度台上字第5022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供述證據雖彼

此稍異或先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

項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

捨，採用相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

部不可採信（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52號判決要旨參

照）。證人即告訴人雖於審理時一度證稱：後來○○鄉1個

小姐問我是否認識被告，說被告也是跟他們拿錢說要修繕教

堂，但12萬元是被告跟我借的，跟教堂沒有關係，被告沒有

說做甚麼用，只說改天再還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

審酌告訴人之年齡、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6

頁），事發至告訴人該次到庭作證已經過3年6月之久等情，

告訴人所稱被告向其借錢沒有理由等語非無囿於證人記憶及

描述事物、理解整理之能力，而未能完全陳述所致。審諸告

訴人既於偵訊及審理時一致證稱被告借12萬元是為了周轉工

程等語明確，此亦與被告偵訊時之不利己供述相合，自堪採

信。至於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想說還要拜託被告幫我蓋房

子，因此就借錢給被告了等語（見偵卷第7頁，本院卷第206

頁），無非係同意借款給被告之部分動機，無從為有利被告

認定，併此敘明。

　㈢被告另辯稱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時有說是要作為宋雅妮之

醫療費，告訴人亦同意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

證稱：（審判長問：被告當時為何要你把錢匯到並非本人戶

頭而是宋雅妮戶頭？）我想說是被告缺錢要周轉一下，跟我

借12萬元，我沒有問他為何轉到宋雅妮帳號，我只是想他還

要幫我蓋房子，所以我沒有詳細問他為何要借12萬元。（審

判長問：被告說他有跟你明白說理由是因為當時女朋友生病

罹癌，需要就醫的錢，希望可以借他這筆錢，當時被告借錢

是否有說上述的理由？）被告是有說宋雅妮有癌症，要花很

多錢，是否因此要借12萬元，我沒有問被告借12萬元的用

途，是否要拿來給宋雅妮治病我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

第206頁），而否認被告有以宋雅妮需醫療費12萬元為由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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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況被告偵訊時係辯稱需要資金周轉工程等語，業經說明

如前，足見被告說詞前後反覆，所辯並非屬實。又該12萬元

款項雖確實匯入宋雅妮帳戶並由被告取得，為被告所是認

（見偵緝卷第40頁），而借用他人帳戶收受匯款情形所在多

有，難僅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末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

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

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

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

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

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

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係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等事實，既有被告

偵訊時對己之不利陳述及告訴人指述暨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

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可證，則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

指訴等語自不可採。

　㈣依被告108年度至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顯示被告該期間並無任何薪資、利息所得收入（見本院

卷第37頁至第44頁）。至依前開明細表所示，被告名下雖有

3筆土地及汽車1輛，惟衡諸被告於上開期間內之109年7月間

尚且需向告訴人借款，及前開汽車登記年份為78年、現值為

0，暨上開期間被告名下土地及汽車等資產均無變動等情，

已可認定被告尚難處分該等土地及汽車變現，並無何可支應

短期金錢借貸還款需求之流動性資金，而無資力。是被告明

知其無資力且於該期間無施作其他工程需要周轉，仍以工程

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自屬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

錯誤而出借12萬元，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甚

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犯行，堪

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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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犯罪事實一所為，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

向告訴人施詐後陸續收取10萬元、20萬元、6萬6,000元，並

帶同告訴人洽談興建系爭工程事宜及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

費用明細表，以營造有意願履約之假象，核被告各行為彼此

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評價為法律上之一行為，而為接續犯。

二、被告犯罪事實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

罰。

三、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以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

於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並經檢察官

於起訴書指明，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案

所犯之罪與本案罪質、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核有不同，侵害

之法益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屬有異，尚難認就本案有特別

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認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惟將上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列

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

由。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

需，竟偶然獲悉告訴人有施作工程之需求，見有機可趁，明

知自己無意履行興建系爭工程、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約定，

即以施作工程所需鋼筋水泥材料、辦理土地分割等名義接續

訛詐告訴人付款；又見告訴人可欺，利用告訴人委託興建系

爭工程而信任自己確有資金需求周轉工程之心態，明知一己

並無資力亦無施作其他工程，以借款名義另向告訴人騙取12

萬元；被告上開所為，全然漠視他人財產權利，足見法治觀

念薄弱，所為實非可取。斟酌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金額、被

告否認犯行且至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其素行

（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45頁），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

度、前從事之工作及有無人需扶養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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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19頁），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

告所犯上開2罪之關係，犯罪態樣相似，皆屬侵害財產法益

之相同罪名，且犯罪時間尚屬緊接，兼衡為發揮刑罰嚇阻犯

罪之功能與達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暨責罰相當原則等一切

情狀，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

示。

參、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2

次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分別向告訴人詐得36萬6,000元、12

萬元，共計48萬6,0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又上開犯罪

所得48萬6,000元未據扣案且未經合法發還被害人，是應依

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王碩志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　鄭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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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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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輝榮








指定辯護人  王雅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輝榮不服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僅就原判決「刑及沒收」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01頁），並撤回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關於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累犯加重部分：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案二罪，固均為累犯。然被告上開前案與其本案所犯詐欺取財罪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均有相當差別，前後所犯各罪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本案所犯，有何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均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明知自己無意承攬告訴人魏碧珠之建物工程、履行合約、返還借款，竟對告訴人施詐騙取工程款、借款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狀，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後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暨告訴人所述意見及被告未賠償告訴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月、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暨宣告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經核所為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之諭知亦無不當，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願意賠償告訴人，請從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量刑之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難認與罪刑相當原則有悖或量刑有何過重之處。至被告雖坦承犯行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迄今仍保有犯罪所得而未賠償分文，難認被告有盡力填補告訴人之損害而態度良好，縱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亦難認原審所為量刑係過重或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有誤。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不應宣告沒收、追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輝榮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竹縣○○鄉○○村○○000號
　　　　　　　　　　居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輝榮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計新臺幣肆拾捌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張輝榮明知其另涉多起案件，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通緝在案，並無承攬興建魏碧珠位於宜蘭縣○○鄉○○段000號（下稱系爭土地）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購買興建系爭工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間，向魏碧珠佯稱：可協助興建系爭工程，另為購買系爭工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業務，須交付新臺幣（下同）36萬6,000元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自109年5月6日起至同年6月24日止，陸續將現金共36萬6,000元交付張輝榮，並於109年6月24日10時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之0號之「統一超商光寶門市」，與張輝榮簽訂「宜蘭縣○○鄉○○段000號土地建物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下稱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惟張輝榮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成後續土地分割等事務，僅帶同魏碧珠前往址設宜蘭縣○○鎮○○○路00號之「欣和代書事務所」及址設新竹縣○○鄉○○路00號之「震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偉公司）洽談，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復於109年7月22日，再向魏碧珠詐欺得手後，即逃匿不知去向（詳下述二、）。
二、張輝榮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另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明知其並無還款能力，竟於109年7月間向魏碧珠佯稱：需周轉工程資金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而於109年7月22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北投分行」，臨櫃匯款12萬元至張輝榮指定之宋雅妮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宋雅妮帳戶），張輝榮因此詐得12萬元。嗣因魏碧珠接獲「欣和代書事務所」通知，張輝榮並未交付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事務費用，經聯繫張輝榮處理未果，且張輝榮隨即避不見面、逃匿無蹤，魏碧珠始悉受騙。
三、案經魏碧珠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張輝榮、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予被告及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向告訴人魏碧珠稱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嗣陸續收取36萬6,000元，並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期間雖帶同告訴人前往欣和代書事務所、震偉公司洽談，惟終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畢系爭土地分割而支付相關費用；及於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款項匯入被告指定之宋雅妮帳戶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當時確實有要做系爭工程，已帶同告訴人和震偉公司負責人李偉去洽談，並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伊也有帶告訴人去欣和代書事務所，辦理第一階段土地分割程序，但之後伊友人宋雅妮罹患癌症亟需醫療費，伊徵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元全數充作宋雅妮醫療費。之後伊還有向告訴人借12萬，但借款時有說也要供作宋雅妮之醫療費，後因協助宋雅妮就醫無心處理其他事務，始未再聯繫告訴人。伊沒有詐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收受興建系爭工程款項36萬6,000元，並已進行部分工程事項，惟因友人宋雅妮罹癌需住院救治，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後始將工程款項改為借款，之後又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以供宋雅妮醫療費，此觀12萬元係匯入宋雅妮帳戶即明，是被告並非自始即有詐欺犯意，且就本案事實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經查：
一、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係於109年5月間透過告訴人友人唐春芳介紹而認識告訴人，並向告訴人表示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復以購買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辦理系爭土地繼承分割登記為由，陸續於109年5月6日、6月24日向告訴人收取現金10萬元、20萬元，於109年5月6日至6月24日期間內分2次向告訴人收取現金共6萬6,000元，而於109年6月24日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載明：系爭工程總價為300萬元、被告已墊付鋼筋水泥材料費及水電配管等費用共16萬元、待系爭土地分割繼承過戶完成後另行簽訂正式合約、被告迄該時點已收取總額36萬6,000元之現金等情。但被告於收款後並未實際購買建築材料，亦未支付辦理土地分割之費用，期間就系爭工程事宜僅帶同告訴人前往震偉公司洽談建屋設計草圖1次，惟震偉公司因無法聯繫上被告而致建屋事宜止於規劃估價階段，且未與被告及告訴人簽訂任何合約，且未收取款項；就系爭土地分割事宜被告則僅出面與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第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於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收費時經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被告無果，乃逕聯繫告訴人，經由告訴人支付2萬8,000元始處理完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唐春芳於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943號卷【下稱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58頁，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卷【下稱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至第206頁），並有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告訴人提供之欣和代書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登記明細表、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110年9月1日刑事陳報狀、震偉公司110年9月3日（震）字第1100903001號函、113年1月24日（震）字第1130124001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52頁，偵緝卷第59頁、第60頁，本院卷第167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屬實。已見被告明確向告訴人表達可協助辦理系爭土地之分割並興建系爭工程之履約意願，並陸續收取相關費用共36萬6,000元，惟該等期間僅介紹告訴人與震偉公司接洽、出面代辦第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等興建系爭工程之前置準備工作，且該等洽談、聯繫工作均毋須實際支出費用，被告亦未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所載先行墊支材料費等16萬元，而有先行收取工程款後未依約施作、辦理之「不純正履約詐欺」行為外觀。
　㈢觀諸告訴人與被告「尤拜*保杜（張輝榮）」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均為告訴人單方面傳送「尤拜何時要約李老闆共商建築一事呢？」、「你可以出來和我見面嗎？」、「現在不接電話，不給我聯絡，不見人應該是怎麼做人嗎？」、「你到底何居心，阿姨沒欠你的你不要不…」、「怎麼了不接電到底是怎麼事讓我怎麼處理人事啊」、「拜託你我這兩天心不安」、「希望打賴給我好嗎」、「有空打賴給我好嗎。麻煩你」、「現在可以說話了嗎？」、「很希望給我聯絡好嗎？」等訊息，並有數通告訴人撥打Line語音惟被告無應答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至第27頁），益徵被告於進行極少部分毋庸花費任何費用之興建系爭工程前置作業，而收受36萬6,000元，甚至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等書面證明文件取信於告訴人後，即拒不與告訴人聯絡，顯係有意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被告於約定之初即無履約真意而具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況被告前因詐欺案件，已於108年4月2日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發布通緝，並載明被告戶籍地址為新竹縣○○鄉○○村○○000號、通緝居所為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有通緝簡表、查捕逃犯作業查詢報表在卷可佐（見偵卷第63頁，偵緝卷第15頁），而被告於準備程序時自承：羈押前實際住在生產街，跟父母同住，妹妹已經結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諒無未能收受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該案傳票送達之理，被告辯稱不知道被通緝云云顯不可採。是被告於109年5月間至7月間當時，已知悉其通緝犯身分，自有向告訴人詐取金錢以供逃匿所需之高度動機，另衡諸建屋工程需費相當時間，被告經緝獲後亦有遭羈押之可能，則如何繼續履約並協助告訴人興建系爭工程？由此亦證，被告自始即具有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起初有履行部分約定而介紹告訴人聯繫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故無詐欺犯意云云，依上說明，容非可採。
　㈣被告另辯稱有取得告訴人同意，將上開36萬6,000元挪作宋雅妮醫療費使用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審判長問：被告有說他拿到36萬6,000元要整個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而你同意？）沒有，是要蓋房子。（審判長問：沒有所謂說這筆錢先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沒有，是買鋼筋水泥的錢」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1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歷次偵訊均證稱被告收取36萬6,000元是要蓋房子，包含買材料、土地分割和請震偉公司設計草圖，從未提及同意被告將36萬6,000元轉為宋雅妮醫療費之借款等情一致而無矛盾之情（見偵卷第7頁至第9頁、第57頁至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況被告於偵訊時係辯稱：伊有給震偉公司幾萬塊委託震偉公司幫忙蓋系爭工程，後來系爭土地需做環評，震偉公司有請建築師來評估，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尚未動工；伊有帶告訴人去羅東地政事務所那邊，辦理土地分割完成，伊將明細表交給告訴人云云（見偵緝卷第40頁），均未曾提及挪用工程款作為宋雅妮醫療費一事。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提示震偉公司函文：「本公司有和張輝榮先生一起去跟魏碧珠小姐洽談建屋事宜，已經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但因聯絡不到張輝榮先生，所以所有事務都在停止階段。本公司並無跟張輝榮先生或魏碧珠小姐簽任何合約，也沒收取任何款項」（見偵緝卷第60頁）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刑事陳報狀：「緣告訴人與胞弟魏初雄授權被告委任本所辦理就宜蘭縣○○鄉○○段000地號為土地鑑界及分割登記，再將割出之空地（836地號）贈與告訴人魏碧珠。第一階段土地分割案進行時尚由被告張輝榮出面代為聯繫處理，惟進行至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本所領取土地增值稅單後數次聯繫被告皆未到所處理，後續本所逕行聯繫告訴人到所處理完稅事宜。今……陳報民國109年7月間，辦理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之費用及稅款確係魏碧珠本人親至本所支付無訛」（見偵緝卷第59頁）後，始改稱：伊沒有付錢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購買鋼筋水泥及辦理土地分割完畢。以112年12月14日伊準備程序所述（即有得告訴人同意挪用全數款項作為醫療費）為準，因為震偉公司、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為從事業務之人，有留存相關內部資料，其等在偵查及審理期間出具之函文記載不會有錯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衡諸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更為接近，理應對於案發經過更為清楚，被告卻一反常情，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始回憶起有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元挪用作醫療費一事，遑論此與被告偵訊時辯稱確實有付款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之情節迥然不同，顯見被告辯稱告訴人同意挪用36萬6,000元作工程款等辯解係臨訟卸責之詞。末按所謂「意圖」，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如被告未自白，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依被告取得財物後之作為、行為時及行為後之客觀狀況等間接、情況證據，詳如理由欄貳、一、㈡㈢所述，是認被告有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容有誤會。
二、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然其自始即無資力還款、當時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被告有於109年7月間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12萬元於109年7月22日由告訴人匯入宋雅妮帳戶而由被告取得使用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緝卷第40頁，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58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至第206頁），並有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宋雅妮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偵卷第24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訊時供稱：伊於109年7月22日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是因為要周轉工程的錢，伊請告訴人匯到宋雅妮帳戶，伊確實有收到這筆錢等語（見偵緝卷第4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稱：被告說宜蘭那邊有工程，其周轉不過來等語。審理時證稱：被告跟其借錢沒有理由，被告就是缺錢，要給別人工錢；被告口頭上跟我說缺錢，先借，改天再還我，沒有講理由，借是被告要借這個錢分給工人；被告有承諾109年8月5日要還錢，我當時相信被告才願意借，被告是我同鄉唐春芳介紹的，所以我覺得可以信任，我根本不瞭解被告為人，以前也不認識被告等語相符（見偵緝卷第62頁，本院卷第198頁至第199頁、第206頁），衡諸告訴人純係因有興建系爭工程需求而透過唐春芳認識被告，與被告並無其他情誼，且被告曾向告訴人、唐春芳表示被告是做工程的、會蓋房子、會再找工人幫忙蓋房子、認識很多工程做房子的，還有工人等語，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唐春芳證述在卷明確（見偵卷第7頁、第43頁、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本院卷第198頁），是告訴人上開指證之情節經核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又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自承：於109年5月至7月間，伊並無承攬或介紹其他人委託之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亦見被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之時，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之情。再依一般經驗法則，證人就同一事實反覆接受不同司法人員之訊問，在各次訊問時，是否均能作精確之陳述，與其個人所具備記憶及描述事物之能力有關，甚至與訊問者訊問之方式、態度、著重之重點、理解整理能力及證人應訊當時之情緒亦有關聯（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022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供述證據雖彼此稍異或先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採用相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可採信（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52號判決要旨參照）。證人即告訴人雖於審理時一度證稱：後來○○鄉1個小姐問我是否認識被告，說被告也是跟他們拿錢說要修繕教堂，但12萬元是被告跟我借的，跟教堂沒有關係，被告沒有說做甚麼用，只說改天再還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審酌告訴人之年齡、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6頁），事發至告訴人該次到庭作證已經過3年6月之久等情，告訴人所稱被告向其借錢沒有理由等語非無囿於證人記憶及描述事物、理解整理之能力，而未能完全陳述所致。審諸告訴人既於偵訊及審理時一致證稱被告借12萬元是為了周轉工程等語明確，此亦與被告偵訊時之不利己供述相合，自堪採信。至於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想說還要拜託被告幫我蓋房子，因此就借錢給被告了等語（見偵卷第7頁，本院卷第206頁），無非係同意借款給被告之部分動機，無從為有利被告認定，併此敘明。
　㈢被告另辯稱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時有說是要作為宋雅妮之醫療費，告訴人亦同意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審判長問：被告當時為何要你把錢匯到並非本人戶頭而是宋雅妮戶頭？）我想說是被告缺錢要周轉一下，跟我借12萬元，我沒有問他為何轉到宋雅妮帳號，我只是想他還要幫我蓋房子，所以我沒有詳細問他為何要借12萬元。（審判長問：被告說他有跟你明白說理由是因為當時女朋友生病罹癌，需要就醫的錢，希望可以借他這筆錢，當時被告借錢是否有說上述的理由？）被告是有說宋雅妮有癌症，要花很多錢，是否因此要借12萬元，我沒有問被告借12萬元的用途，是否要拿來給宋雅妮治病我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06頁），而否認被告有以宋雅妮需醫療費12萬元為由借款，況被告偵訊時係辯稱需要資金周轉工程等語，業經說明如前，足見被告說詞前後反覆，所辯並非屬實。又該12萬元款項雖確實匯入宋雅妮帳戶並由被告取得，為被告所是認（見偵緝卷第40頁），而借用他人帳戶收受匯款情形所在多有，難僅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末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係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等事實，既有被告偵訊時對己之不利陳述及告訴人指述暨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可證，則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自不可採。
　㈣依被告108年度至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被告該期間並無任何薪資、利息所得收入（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4頁）。至依前開明細表所示，被告名下雖有3筆土地及汽車1輛，惟衡諸被告於上開期間內之109年7月間尚且需向告訴人借款，及前開汽車登記年份為78年、現值為0，暨上開期間被告名下土地及汽車等資產均無變動等情，已可認定被告尚難處分該等土地及汽車變現，並無何可支應短期金錢借貸還款需求之流動性資金，而無資力。是被告明知其無資力且於該期間無施作其他工程需要周轉，仍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自屬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出借12萬元，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甚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犯罪事實一所為，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向告訴人施詐後陸續收取10萬元、20萬元、6萬6,000元，並帶同告訴人洽談興建系爭工程事宜及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以營造有意願履約之假象，核被告各行為彼此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評價為法律上之一行為，而為接續犯。
二、被告犯罪事實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指明，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罪質、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核有不同，侵害之法益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屬有異，尚難認就本案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惟將上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竟偶然獲悉告訴人有施作工程之需求，見有機可趁，明知自己無意履行興建系爭工程、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約定，即以施作工程所需鋼筋水泥材料、辦理土地分割等名義接續訛詐告訴人付款；又見告訴人可欺，利用告訴人委託興建系爭工程而信任自己確有資金需求周轉工程之心態，明知一己並無資力亦無施作其他工程，以借款名義另向告訴人騙取12萬元；被告上開所為，全然漠視他人財產權利，足見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實非可取。斟酌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金額、被告否認犯行且至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其素行（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45頁），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前從事之工作及有無人需扶養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告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19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關係，犯罪態樣相似，皆屬侵害財產法益之相同罪名，且犯罪時間尚屬緊接，兼衡為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與達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暨責罰相當原則等一切情狀，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參、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分別向告訴人詐得36萬6,000元、12萬元，共計48萬6,0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又上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未據扣案且未經合法發還被害人，是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　鄭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輝榮




指定辯護人  王雅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
原易緝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張輝榮不服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僅就原判決「
    刑及沒收」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01頁），並撤回對於原
    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
    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關於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
    ，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
    件）。
二、關於累犯加重部分：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原交
    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06年2月23日易
    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受
    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案
    二罪，固均為累犯。然被告上開前案與其本案所犯詐欺取財
    罪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均有相當差
    別，前後所犯各罪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本案
    所犯，有何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參酌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均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
    其法定最低本刑。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明知自己無意承攬告訴人魏碧珠
    之建物工程、履行合約、返還借款，竟對告訴人施詐騙取工
    程款、借款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狀，兼衡被告之素
    行、犯罪後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
    暨告訴人所述意見及被告未賠償告訴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有期徒刑5月、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為新臺
    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
    ，暨宣告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經核
    所為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之諭知亦無不當，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願意賠償告訴人，請從
    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關於刑之量定，係屬
    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已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
    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客觀上亦無違反比
    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
    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量刑之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
    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出之裁量
    權濫用，難認與罪刑相當原則有悖或量刑有何過重之處。至
    被告雖坦承犯行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迄今仍保有犯罪
    所得而未賠償分文，難認被告有盡力填補告訴人之損害而態
    度良好，縱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亦難認
    原審所為量刑係過重或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有誤
    。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不應宣告沒收、追徵，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輝榮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竹縣○○鄉○○村○○000號
　　　　　　　　　　居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92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輝榮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計新臺幣肆拾捌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張輝榮明知其另涉多起案件，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通緝
    在案，並無承攬興建魏碧珠位於宜蘭縣○○鄉○○段000號（下
    稱系爭土地）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購買興建系爭工
    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意，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間，向魏
    碧珠佯稱：可協助興建系爭工程，另為購買系爭工程所需鋼
    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業務，須交付新臺幣（下同）
    36萬6,000元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自109年5月6日起至
    同年6月24日止，陸續將現金共36萬6,000元交付張輝榮，並
    於109年6月24日10時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之0號之
    「統一超商光寶門市」，與張輝榮簽訂「宜蘭縣○○鄉○○段00
    0號土地建物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下稱工程合約費用明
    細表）。惟張輝榮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
    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成後續土地分割等事務，僅帶同魏碧珠
    前往址設宜蘭縣○○鎮○○○路00號之「欣和代書事務所」及址
    設新竹縣○○鄉○○路00號之「震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偉
    公司）洽談，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復於109年7月22日，再
    向魏碧珠詐欺得手後，即逃匿不知去向（詳下述二、）。
二、張輝榮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另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明
    知其並無還款能力，竟於109年7月間向魏碧珠佯稱：需周轉
    工程資金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而於109年7月22日，在址
    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北投分行
    」，臨櫃匯款12萬元至張輝榮指定之宋雅妮中華郵政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宋雅妮帳戶），張輝榮
    因此詐得12萬元。嗣因魏碧珠接獲「欣和代書事務所」通知
    ，張輝榮並未交付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事務費用，經聯繫張
    輝榮處理未果，且張輝榮隨即避不見面、逃匿無蹤，魏碧珠
    始悉受騙。
三、案經魏碧珠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
    告張輝榮、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原
    易緝字第2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本院
    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
    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
    予被告及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向告訴人魏碧珠稱可
    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嗣陸續收取36萬6,000元，
    並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期間雖帶同告訴人前往欣和代
    書事務所、震偉公司洽談，惟終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
    水泥及辦理完畢系爭土地分割而支付相關費用；及於如犯罪
    事實欄二所示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款項匯入被告指定之
    宋雅妮帳戶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當
    時確實有要做系爭工程，已帶同告訴人和震偉公司負責人李
    偉去洽談，並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伊也有帶告訴人去欣和代
    書事務所，辦理第一階段土地分割程序，但之後伊友人宋雅
    妮罹患癌症亟需醫療費，伊徵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
    元全數充作宋雅妮醫療費。之後伊還有向告訴人借12萬，但
    借款時有說也要供作宋雅妮之醫療費，後因協助宋雅妮就醫
    無心處理其他事務，始未再聯繫告訴人。伊沒有詐欺云云。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收受興建系爭工程款項36萬6,
    000元，並已進行部分工程事項，惟因友人宋雅妮罹癌需住
    院救治，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後始將工程款項改為借款，之後
    又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以供宋雅妮醫療費，此觀12萬元係匯
    入宋雅妮帳戶即明，是被告並非自始即有詐欺犯意，且就本
    案事實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經查：
一、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自始即無
    履約之真意，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
    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
    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
    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
    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
    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
    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
    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
    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
    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
    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
    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
    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
    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
    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
    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
    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係於109年5月間透過告訴人友人唐春芳介紹而認識告訴
    人，並向告訴人表示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復以
    購買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辦理系爭土地繼承分割登記為由
    ，陸續於109年5月6日、6月24日向告訴人收取現金10萬元、
    20萬元，於109年5月6日至6月24日期間內分2次向告訴人收
    取現金共6萬6,000元，而於109年6月24日簽訂工程合約費用
    明細表，載明：系爭工程總價為300萬元、被告已墊付鋼筋
    水泥材料費及水電配管等費用共16萬元、待系爭土地分割繼
    承過戶完成後另行簽訂正式合約、被告迄該時點已收取總額
    36萬6,000元之現金等情。但被告於收款後並未實際購買建
    築材料，亦未支付辦理土地分割之費用，期間就系爭工程事
    宜僅帶同告訴人前往震偉公司洽談建屋設計草圖1次，惟震
    偉公司因無法聯繫上被告而致建屋事宜止於規劃估價階段，
    且未與被告及告訴人簽訂任何合約，且未收取款項；就系爭
    土地分割事宜被告則僅出面與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第一
    階段土地分割事宜，於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收費時經欣和
    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被告無果，乃逕聯繫告訴人，經由告訴
    人支付2萬8,000元始處理完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
    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
    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
    理時、唐春芳於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943號卷【下
    稱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58頁
    ，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卷【下稱偵緝卷】第62
    頁至第63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
    至第206頁），並有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台北富邦銀行北
    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告訴人提供之欣和代書事務所辦理不
    動產登記明細表、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110年9月1日刑事陳
    報狀、震偉公司110年9月3日（震）字第1100903001號函、1
    13年1月24日（震）字第1130124001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
    第22頁至第23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52頁，偵緝卷第59頁
    、第60頁，本院卷第167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屬實。已見
    被告明確向告訴人表達可協助辦理系爭土地之分割並興建系
    爭工程之履約意願，並陸續收取相關費用共36萬6,000元，
    惟該等期間僅介紹告訴人與震偉公司接洽、出面代辦第一階
    段土地分割事宜等興建系爭工程之前置準備工作，且該等洽
    談、聯繫工作均毋須實際支出費用，被告亦未如工程合約費
    用明細表所載先行墊支材料費等16萬元，而有先行收取工程
    款後未依約施作、辦理之「不純正履約詐欺」行為外觀。
　㈢觀諸告訴人與被告「尤拜*保杜（張輝榮）」之通訊軟體Line
    （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均為告訴人單方面傳送「尤拜
    何時要約李老闆共商建築一事呢？」、「你可以出來和我見
    面嗎？」、「現在不接電話，不給我聯絡，不見人應該是怎
    麼做人嗎？」、「你到底何居心，阿姨沒欠你的你不要不…
    」、「怎麼了不接電到底是怎麼事讓我怎麼處理人事啊」、
    「拜託你我這兩天心不安」、「希望打賴給我好嗎」、「有
    空打賴給我好嗎。麻煩你」、「現在可以說話了嗎？」、「
    很希望給我聯絡好嗎？」等訊息，並有數通告訴人撥打Line
    語音惟被告無應答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至第27頁），益徵
    被告於進行極少部分毋庸花費任何費用之興建系爭工程前置
    作業，而收受36萬6,000元，甚至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費
    用明細表等書面證明文件取信於告訴人後，即拒不與告訴人
    聯絡，顯係有意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被告於約定之初即無
    履約真意而具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況被告前因詐欺案件，已
    於108年4月2日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發布通緝，並載明被
    告戶籍地址為新竹縣○○鄉○○村○○000號、通緝居所為新竹縣○
    ○鎮○○街00巷0號0樓，有通緝簡表、查捕逃犯作業查詢報表
    在卷可佐（見偵卷第63頁，偵緝卷第15頁），而被告於準備
    程序時自承：羈押前實際住在生產街，跟父母同住，妹妹已
    經結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諒無未能收受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該案傳票送達之理，被告辯稱不知道被通緝云云
    顯不可採。是被告於109年5月間至7月間當時，已知悉其通
    緝犯身分，自有向告訴人詐取金錢以供逃匿所需之高度動機
    ，另衡諸建屋工程需費相當時間，被告經緝獲後亦有遭羈押
    之可能，則如何繼續履約並協助告訴人興建系爭工程？由此
    亦證，被告自始即具有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被告及辯
    護人主張被告起初有履行部分約定而介紹告訴人聯繫震偉公
    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故無詐欺犯意云云，依上說明，
    容非可採。
　㈣被告另辯稱有取得告訴人同意，將上開36萬6,000元挪作宋雅
    妮醫療費使用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
    （審判長問：被告有說他拿到36萬6,000元要整個挪用去幫
    宋雅妮付醫藥費而你同意？）沒有，是要蓋房子。（審判長
    問：沒有所謂說這筆錢先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沒有
    ，是買鋼筋水泥的錢」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17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歷次偵訊均證稱被告收取36萬6,00
    0元是要蓋房子，包含買材料、土地分割和請震偉公司設計
    草圖，從未提及同意被告將36萬6,000元轉為宋雅妮醫療費
    之借款等情一致而無矛盾之情（見偵卷第7頁至第9頁、第57
    頁至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況被告於偵訊時係
    辯稱：伊有給震偉公司幾萬塊委託震偉公司幫忙蓋系爭工程
    ，後來系爭土地需做環評，震偉公司有請建築師來評估，需
    要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尚未動工；伊有帶告訴人去羅東地政
    事務所那邊，辦理土地分割完成，伊將明細表交給告訴人云
    云（見偵緝卷第40頁），均未曾提及挪用工程款作為宋雅妮
    醫療費一事。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提示震偉公司函文：「
    本公司有和張輝榮先生一起去跟魏碧珠小姐洽談建屋事宜，
    已經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但因聯絡不到張輝榮先生，所以所
    有事務都在停止階段。本公司並無跟張輝榮先生或魏碧珠小
    姐簽任何合約，也沒收取任何款項」（見偵緝卷第60頁）及
    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刑事陳報狀：「緣告訴人與胞弟魏初雄
    授權被告委任本所辦理就宜蘭縣○○鄉○○段000地號為土地鑑
    界及分割登記，再將割出之空地（836地號）贈與告訴人魏
    碧珠。第一階段土地分割案進行時尚由被告張輝榮出面代為
    聯繫處理，惟進行至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本所領取土地
    增值稅單後數次聯繫被告皆未到所處理，後續本所逕行聯繫
    告訴人到所處理完稅事宜。今……陳報民國109年7月間，辦理
    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之費用及稅款確係魏碧珠本人親至本所
    支付無訛」（見偵緝卷第59頁）後，始改稱：伊沒有付錢給
    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購買鋼筋水泥及辦理土地分
    割完畢。以112年12月14日伊準備程序所述（即有得告訴人
    同意挪用全數款項作為醫療費）為準，因為震偉公司、欣和
    土地代書事務所為從事業務之人，有留存相關內部資料，其
    等在偵查及審理期間出具之函文記載不會有錯等語（見本院
    卷第173頁）。衡諸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更為接近，理應對
    於案發經過更為清楚，被告卻一反常情，於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始回憶起有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元挪用作醫療費
    一事，遑論此與被告偵訊時辯稱確實有付款給震偉公司及欣
    和土地代書事務所之情節迥然不同，顯見被告辯稱告訴人同
    意挪用36萬6,000元作工程款等辯解係臨訟卸責之詞。末按
    所謂「意圖」，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
    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如被告未自白，
    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
    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
    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
    依被告取得財物後之作為、行為時及行為後之客觀狀況等間
    接、情況證據，詳如理由欄貳、一、㈡㈢所述，是認被告有詐
    欺之不法所有意圖，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
    容有誤會。
二、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
    萬元，然其自始即無資力還款、當時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
    周轉，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被告有於109年7月間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12萬元於109年
    7月22日由告訴人匯入宋雅妮帳戶而由被告取得使用等事實
    ，業據被告於偵訊、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緝卷
    第40頁，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第1
    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證述之情
    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
    頁至第58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
    至第206頁），並有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宋雅妮帳戶開戶基
    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偵卷第24頁、第50頁至第51頁、
    第65頁至第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訊時供稱：伊於109年7月22日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
    ，是因為要周轉工程的錢，伊請告訴人匯到宋雅妮帳戶，伊
    確實有收到這筆錢等語（見偵緝卷第40頁），核與證人即告
    訴人於偵訊時稱：被告說宜蘭那邊有工程，其周轉不過來等
    語。審理時證稱：被告跟其借錢沒有理由，被告就是缺錢，
    要給別人工錢；被告口頭上跟我說缺錢，先借，改天再還我
    ，沒有講理由，借是被告要借這個錢分給工人；被告有承諾
    109年8月5日要還錢，我當時相信被告才願意借，被告是我
    同鄉唐春芳介紹的，所以我覺得可以信任，我根本不瞭解被
    告為人，以前也不認識被告等語相符（見偵緝卷第62頁，本
    院卷第198頁至第199頁、第206頁），衡諸告訴人純係因有
    興建系爭工程需求而透過唐春芳認識被告，與被告並無其他
    情誼，且被告曾向告訴人、唐春芳表示被告是做工程的、會
    蓋房子、會再找工人幫忙蓋房子、認識很多工程做房子的，
    還有工人等語，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唐春芳證述在卷明確（
    見偵卷第7頁、第43頁、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本院卷第1
    98頁），是告訴人上開指證之情節經核亦無違背經驗法則，
    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
    人借款12萬元。又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自承：於109年5月至
    7月間，伊並無承攬或介紹其他人委託之工程等語（見本院
    卷第175頁），亦見被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之時，並無施
    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之情。再依一般經驗法則，證人就同一
    事實反覆接受不同司法人員之訊問，在各次訊問時，是否均
    能作精確之陳述，與其個人所具備記憶及描述事物之能力有
    關，甚至與訊問者訊問之方式、態度、著重之重點、理解整
    理能力及證人應訊當時之情緒亦有關聯（最高法院92年度台
    上字第5022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供述證據雖彼此稍異或先
    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
    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採用相
    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可採信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52號判決要旨參照）。證人
    即告訴人雖於審理時一度證稱：後來○○鄉1個小姐問我是否
    認識被告，說被告也是跟他們拿錢說要修繕教堂，但12萬元
    是被告跟我借的，跟教堂沒有關係，被告沒有說做甚麼用，
    只說改天再還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審酌告訴人之
    年齡、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6頁），事發至告訴
    人該次到庭作證已經過3年6月之久等情，告訴人所稱被告向
    其借錢沒有理由等語非無囿於證人記憶及描述事物、理解整
    理之能力，而未能完全陳述所致。審諸告訴人既於偵訊及審
    理時一致證稱被告借12萬元是為了周轉工程等語明確，此亦
    與被告偵訊時之不利己供述相合，自堪採信。至於證人即告
    訴人證稱：想說還要拜託被告幫我蓋房子，因此就借錢給被
    告了等語（見偵卷第7頁，本院卷第206頁），無非係同意借
    款給被告之部分動機，無從為有利被告認定，併此敘明。
　㈢被告另辯稱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時有說是要作為宋雅妮之
    醫療費，告訴人亦同意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
    證稱：（審判長問：被告當時為何要你把錢匯到並非本人戶
    頭而是宋雅妮戶頭？）我想說是被告缺錢要周轉一下，跟我
    借12萬元，我沒有問他為何轉到宋雅妮帳號，我只是想他還
    要幫我蓋房子，所以我沒有詳細問他為何要借12萬元。（審
    判長問：被告說他有跟你明白說理由是因為當時女朋友生病
    罹癌，需要就醫的錢，希望可以借他這筆錢，當時被告借錢
    是否有說上述的理由？）被告是有說宋雅妮有癌症，要花很
    多錢，是否因此要借12萬元，我沒有問被告借12萬元的用途
    ，是否要拿來給宋雅妮治病我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
    206頁），而否認被告有以宋雅妮需醫療費12萬元為由借款
    ，況被告偵訊時係辯稱需要資金周轉工程等語，業經說明如
    前，足見被告說詞前後反覆，所辯並非屬實。又該12萬元款
    項雖確實匯入宋雅妮帳戶並由被告取得，為被告所是認（見
    偵緝卷第40頁），而借用他人帳戶收受匯款情形所在多有，
    難僅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末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
    ，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
    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
    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
    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
    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係
    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等事實，既有被告偵訊
    時對己之不利陳述及告訴人指述暨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
    證明聯影本1份可證，則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
    等語自不可採。
　㈣依被告108年度至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顯示被告該期間並無任何薪資、利息所得收入（見本院卷
    第37頁至第44頁）。至依前開明細表所示，被告名下雖有3
    筆土地及汽車1輛，惟衡諸被告於上開期間內之109年7月間
    尚且需向告訴人借款，及前開汽車登記年份為78年、現值為
    0，暨上開期間被告名下土地及汽車等資產均無變動等情，
    已可認定被告尚難處分該等土地及汽車變現，並無何可支應
    短期金錢借貸還款需求之流動性資金，而無資力。是被告明
    知其無資力且於該期間無施作其他工程需要周轉，仍以工程
    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自屬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
    錯誤而出借12萬元，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甚明
    。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犯行，堪
    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被告犯罪事實一所為，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
    向告訴人施詐後陸續收取10萬元、20萬元、6萬6,000元，並
    帶同告訴人洽談興建系爭工程事宜及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
    費用明細表，以營造有意願履約之假象，核被告各行為彼此
    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評價為法律上之一行為，而為接續犯。
二、被告犯罪事實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
    罰。
三、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以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
    於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並經檢察官
    於起訴書指明，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案
    所犯之罪與本案罪質、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核有不同，侵害
    之法益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屬有異，尚難認就本案有特別
    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認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惟將上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列
    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
    。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
    需，竟偶然獲悉告訴人有施作工程之需求，見有機可趁，明
    知自己無意履行興建系爭工程、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約定，
    即以施作工程所需鋼筋水泥材料、辦理土地分割等名義接續
    訛詐告訴人付款；又見告訴人可欺，利用告訴人委託興建系
    爭工程而信任自己確有資金需求周轉工程之心態，明知一己
    並無資力亦無施作其他工程，以借款名義另向告訴人騙取12
    萬元；被告上開所為，全然漠視他人財產權利，足見法治觀
    念薄弱，所為實非可取。斟酌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金額、被
    告否認犯行且至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其素行
    （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45頁），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
    、前從事之工作及有無人需扶養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告
    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19頁），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
    所犯上開2罪之關係，犯罪態樣相似，皆屬侵害財產法益之
    相同罪名，且犯罪時間尚屬緊接，兼衡為發揮刑罰嚇阻犯罪
    之功能與達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暨責罰相當原則等一切情
    狀，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參、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2
    次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分別向告訴人詐得36萬6,000元、12
    萬元，共計48萬6,0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又上開犯罪
    所得48萬6,000元未據扣案且未經合法發還被害人，是應依
    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王碩志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　鄭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輝榮




指定辯護人  王雅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輝榮不服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僅就原判決「刑及沒收」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01頁），並撤回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關於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累犯加重部分：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案二罪，固均為累犯。然被告上開前案與其本案所犯詐欺取財罪之犯罪型態、侵害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均有相當差別，前後所犯各罪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本案所犯，有何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均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明知自己無意承攬告訴人魏碧珠之建物工程、履行合約、返還借款，竟對告訴人施詐騙取工程款、借款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狀，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後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暨告訴人所述意見及被告未賠償告訴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月、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及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暨宣告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經核所為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之諭知亦無不當，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願意賠償告訴人，請從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量刑之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出之裁量權濫用，難認與罪刑相當原則有悖或量刑有何過重之處。至被告雖坦承犯行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迄今仍保有犯罪所得而未賠償分文，難認被告有盡力填補告訴人之損害而態度良好，縱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亦難認原審所為量刑係過重或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有誤。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不應宣告沒收、追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輝榮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竹縣○○鄉○○村○○000號
　　　　　　　　　　居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
指定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輝榮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計新臺幣肆拾捌萬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張輝榮明知其另涉多起案件，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通緝在案，並無承攬興建魏碧珠位於宜蘭縣○○鄉○○段000號（下稱系爭土地）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購買興建系爭工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間，向魏碧珠佯稱：可協助興建系爭工程，另為購買系爭工程所需鋼筋水泥及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業務，須交付新臺幣（下同）36萬6,000元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自109年5月6日起至同年6月24日止，陸續將現金共36萬6,000元交付張輝榮，並於109年6月24日10時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之0號之「統一超商光寶門市」，與張輝榮簽訂「宜蘭縣○○鄉○○段000號土地建物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下稱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惟張輝榮取得上開款項後，並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成後續土地分割等事務，僅帶同魏碧珠前往址設宜蘭縣○○鎮○○○路00號之「欣和代書事務所」及址設新竹縣○○鄉○○路00號之「震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偉公司）洽談，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復於109年7月22日，再向魏碧珠詐欺得手後，即逃匿不知去向（詳下述二、）。
二、張輝榮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另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明知其並無還款能力，竟於109年7月間向魏碧珠佯稱：需周轉工程資金等語，致魏碧珠陷於錯誤而於109年7月22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北投分行」，臨櫃匯款12萬元至張輝榮指定之宋雅妮中華郵政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宋雅妮帳戶），張輝榮因此詐得12萬元。嗣因魏碧珠接獲「欣和代書事務所」通知，張輝榮並未交付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等事務費用，經聯繫張輝榮處理未果，且張輝榮隨即避不見面、逃匿無蹤，魏碧珠始悉受騙。
三、案經魏碧珠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張輝榮、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原易緝字第2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至第208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予被告及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向告訴人魏碧珠稱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嗣陸續收取36萬6,000元，並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期間雖帶同告訴人前往欣和代書事務所、震偉公司洽談，惟終未購買系爭工程所需之鋼筋水泥及辦理完畢系爭土地分割而支付相關費用；及於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款項匯入被告指定之宋雅妮帳戶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當時確實有要做系爭工程，已帶同告訴人和震偉公司負責人李偉去洽談，並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伊也有帶告訴人去欣和代書事務所，辦理第一階段土地分割程序，但之後伊友人宋雅妮罹患癌症亟需醫療費，伊徵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元全數充作宋雅妮醫療費。之後伊還有向告訴人借12萬，但借款時有說也要供作宋雅妮之醫療費，後因協助宋雅妮就醫無心處理其他事務，始未再聯繫告訴人。伊沒有詐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收受興建系爭工程款項36萬6,000元，並已進行部分工程事項，惟因友人宋雅妮罹癌需住院救治，被告經告訴人同意後始將工程款項改為借款，之後又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以供宋雅妮醫療費，此觀12萬元係匯入宋雅妮帳戶即明，是被告並非自始即有詐欺犯意，且就本案事實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經查：
一、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係於109年5月間透過告訴人友人唐春芳介紹而認識告訴人，並向告訴人表示可協助於系爭土地興建系爭工程，復以購買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辦理系爭土地繼承分割登記為由，陸續於109年5月6日、6月24日向告訴人收取現金10萬元、20萬元，於109年5月6日至6月24日期間內分2次向告訴人收取現金共6萬6,000元，而於109年6月24日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載明：系爭工程總價為300萬元、被告已墊付鋼筋水泥材料費及水電配管等費用共16萬元、待系爭土地分割繼承過戶完成後另行簽訂正式合約、被告迄該時點已收取總額36萬6,000元之現金等情。但被告於收款後並未實際購買建築材料，亦未支付辦理土地分割之費用，期間就系爭工程事宜僅帶同告訴人前往震偉公司洽談建屋設計草圖1次，惟震偉公司因無法聯繫上被告而致建屋事宜止於規劃估價階段，且未與被告及告訴人簽訂任何合約，且未收取款項；就系爭土地分割事宜被告則僅出面與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第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於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收費時經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聯繫被告無果，乃逕聯繫告訴人，經由告訴人支付2萬8,000元始處理完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唐春芳於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943號卷【下稱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58頁，士林地檢署110年度偵緝字第929號卷【下稱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至第206頁），並有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告訴人提供之欣和代書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登記明細表、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110年9月1日刑事陳報狀、震偉公司110年9月3日（震）字第1100903001號函、113年1月24日（震）字第1130124001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52頁，偵緝卷第59頁、第60頁，本院卷第167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屬實。已見被告明確向告訴人表達可協助辦理系爭土地之分割並興建系爭工程之履約意願，並陸續收取相關費用共36萬6,000元，惟該等期間僅介紹告訴人與震偉公司接洽、出面代辦第一階段土地分割事宜等興建系爭工程之前置準備工作，且該等洽談、聯繫工作均毋須實際支出費用，被告亦未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所載先行墊支材料費等16萬元，而有先行收取工程款後未依約施作、辦理之「不純正履約詐欺」行為外觀。
　㈢觀諸告訴人與被告「尤拜*保杜（張輝榮）」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均為告訴人單方面傳送「尤拜何時要約李老闆共商建築一事呢？」、「你可以出來和我見面嗎？」、「現在不接電話，不給我聯絡，不見人應該是怎麼做人嗎？」、「你到底何居心，阿姨沒欠你的你不要不…」、「怎麼了不接電到底是怎麼事讓我怎麼處理人事啊」、「拜託你我這兩天心不安」、「希望打賴給我好嗎」、「有空打賴給我好嗎。麻煩你」、「現在可以說話了嗎？」、「很希望給我聯絡好嗎？」等訊息，並有數通告訴人撥打Line語音惟被告無應答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至第27頁），益徵被告於進行極少部分毋庸花費任何費用之興建系爭工程前置作業，而收受36萬6,000元，甚至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等書面證明文件取信於告訴人後，即拒不與告訴人聯絡，顯係有意營造願意履約之假象，被告於約定之初即無履約真意而具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況被告前因詐欺案件，已於108年4月2日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發布通緝，並載明被告戶籍地址為新竹縣○○鄉○○村○○000號、通緝居所為新竹縣○○鎮○○街00巷0號0樓，有通緝簡表、查捕逃犯作業查詢報表在卷可佐（見偵卷第63頁，偵緝卷第15頁），而被告於準備程序時自承：羈押前實際住在生產街，跟父母同住，妹妹已經結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諒無未能收受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該案傳票送達之理，被告辯稱不知道被通緝云云顯不可採。是被告於109年5月間至7月間當時，已知悉其通緝犯身分，自有向告訴人詐取金錢以供逃匿所需之高度動機，另衡諸建屋工程需費相當時間，被告經緝獲後亦有遭羈押之可能，則如何繼續履約並協助告訴人興建系爭工程？由此亦證，被告自始即具有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起初有履行部分約定而介紹告訴人聯繫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故無詐欺犯意云云，依上說明，容非可採。
　㈣被告另辯稱有取得告訴人同意，將上開36萬6,000元挪作宋雅妮醫療費使用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審判長問：被告有說他拿到36萬6,000元要整個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而你同意？）沒有，是要蓋房子。（審判長問：沒有所謂說這筆錢先挪用去幫宋雅妮付醫藥費？）沒有，是買鋼筋水泥的錢」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1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歷次偵訊均證稱被告收取36萬6,000元是要蓋房子，包含買材料、土地分割和請震偉公司設計草圖，從未提及同意被告將36萬6,000元轉為宋雅妮醫療費之借款等情一致而無矛盾之情（見偵卷第7頁至第9頁、第57頁至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至第63頁）。況被告於偵訊時係辯稱：伊有給震偉公司幾萬塊委託震偉公司幫忙蓋系爭工程，後來系爭土地需做環評，震偉公司有請建築師來評估，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尚未動工；伊有帶告訴人去羅東地政事務所那邊，辦理土地分割完成，伊將明細表交給告訴人云云（見偵緝卷第40頁），均未曾提及挪用工程款作為宋雅妮醫療費一事。惟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時提示震偉公司函文：「本公司有和張輝榮先生一起去跟魏碧珠小姐洽談建屋事宜，已經進入規劃估價階段；但因聯絡不到張輝榮先生，所以所有事務都在停止階段。本公司並無跟張輝榮先生或魏碧珠小姐簽任何合約，也沒收取任何款項」（見偵緝卷第60頁）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刑事陳報狀：「緣告訴人與胞弟魏初雄授權被告委任本所辦理就宜蘭縣○○鄉○○段000地號為土地鑑界及分割登記，再將割出之空地（836地號）贈與告訴人魏碧珠。第一階段土地分割案進行時尚由被告張輝榮出面代為聯繫處理，惟進行至第二階段土地移轉程序，本所領取土地增值稅單後數次聯繫被告皆未到所處理，後續本所逕行聯繫告訴人到所處理完稅事宜。今……陳報民國109年7月間，辦理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之費用及稅款確係魏碧珠本人親至本所支付無訛」（見偵緝卷第59頁）後，始改稱：伊沒有付錢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購買鋼筋水泥及辦理土地分割完畢。以112年12月14日伊準備程序所述（即有得告訴人同意挪用全數款項作為醫療費）為準，因為震偉公司、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為從事業務之人，有留存相關內部資料，其等在偵查及審理期間出具之函文記載不會有錯等語（見本院卷第173頁）。衡諸偵訊時距離案發時間更為接近，理應對於案發經過更為清楚，被告卻一反常情，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始回憶起有得告訴人同意後將36萬6,000元挪用作醫療費一事，遑論此與被告偵訊時辯稱確實有付款給震偉公司及欣和土地代書事務所之情節迥然不同，顯見被告辯稱告訴人同意挪用36萬6,000元作工程款等辯解係臨訟卸責之詞。末按所謂「意圖」，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如被告未自白，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依被告取得財物後之作為、行為時及行為後之客觀狀況等間接、情況證據，詳如理由欄貳、一、㈡㈢所述，是認被告有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容有誤會。
二、依下列證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然其自始即無資力還款、當時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犯意：
　㈠被告有於109年7月間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該12萬元於109年7月22日由告訴人匯入宋雅妮帳戶而由被告取得使用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緝卷第40頁，本院卷第62頁、第172頁至第175頁、第195頁至第19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6頁至第9頁、第43頁至第44頁、第57頁至第58頁，本院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0頁、第202頁至第206頁），並有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存摺交易明細、宋雅妮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偵卷第24頁、第50頁至第51頁、第65頁至第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訊時供稱：伊於109年7月22日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是因為要周轉工程的錢，伊請告訴人匯到宋雅妮帳戶，伊確實有收到這筆錢等語（見偵緝卷第4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稱：被告說宜蘭那邊有工程，其周轉不過來等語。審理時證稱：被告跟其借錢沒有理由，被告就是缺錢，要給別人工錢；被告口頭上跟我說缺錢，先借，改天再還我，沒有講理由，借是被告要借這個錢分給工人；被告有承諾109年8月5日要還錢，我當時相信被告才願意借，被告是我同鄉唐春芳介紹的，所以我覺得可以信任，我根本不瞭解被告為人，以前也不認識被告等語相符（見偵緝卷第62頁，本院卷第198頁至第199頁、第206頁），衡諸告訴人純係因有興建系爭工程需求而透過唐春芳認識被告，與被告並無其他情誼，且被告曾向告訴人、唐春芳表示被告是做工程的、會蓋房子、會再找工人幫忙蓋房子、認識很多工程做房子的，還有工人等語，業經證人即告訴人、唐春芳證述在卷明確（見偵卷第7頁、第43頁、第58頁，偵緝卷第62頁，本院卷第198頁），是告訴人上開指證之情節經核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足認被告確有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又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自承：於109年5月至7月間，伊並無承攬或介紹其他人委託之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175頁），亦見被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之時，並無施作其他工程需款周轉之情。再依一般經驗法則，證人就同一事實反覆接受不同司法人員之訊問，在各次訊問時，是否均能作精確之陳述，與其個人所具備記憶及描述事物之能力有關，甚至與訊問者訊問之方式、態度、著重之重點、理解整理能力及證人應訊當時之情緒亦有關聯（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022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供述證據雖彼此稍異或先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採用相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可採信（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52號判決要旨參照）。證人即告訴人雖於審理時一度證稱：後來○○鄉1個小姐問我是否認識被告，說被告也是跟他們拿錢說要修繕教堂，但12萬元是被告跟我借的，跟教堂沒有關係，被告沒有說做甚麼用，只說改天再還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審酌告訴人之年齡、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偵卷第6頁），事發至告訴人該次到庭作證已經過3年6月之久等情，告訴人所稱被告向其借錢沒有理由等語非無囿於證人記憶及描述事物、理解整理之能力，而未能完全陳述所致。審諸告訴人既於偵訊及審理時一致證稱被告借12萬元是為了周轉工程等語明確，此亦與被告偵訊時之不利己供述相合，自堪採信。至於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想說還要拜託被告幫我蓋房子，因此就借錢給被告了等語（見偵卷第7頁，本院卷第206頁），無非係同意借款給被告之部分動機，無從為有利被告認定，併此敘明。
　㈢被告另辯稱伊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時有說是要作為宋雅妮之醫療費，告訴人亦同意云云，惟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審判長問：被告當時為何要你把錢匯到並非本人戶頭而是宋雅妮戶頭？）我想說是被告缺錢要周轉一下，跟我借12萬元，我沒有問他為何轉到宋雅妮帳號，我只是想他還要幫我蓋房子，所以我沒有詳細問他為何要借12萬元。（審判長問：被告說他有跟你明白說理由是因為當時女朋友生病罹癌，需要就醫的錢，希望可以借他這筆錢，當時被告借錢是否有說上述的理由？）被告是有說宋雅妮有癌症，要花很多錢，是否因此要借12萬元，我沒有問被告借12萬元的用途，是否要拿來給宋雅妮治病我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06頁），而否認被告有以宋雅妮需醫療費12萬元為由借款，況被告偵訊時係辯稱需要資金周轉工程等語，業經說明如前，足見被告說詞前後反覆，所辯並非屬實。又該12萬元款項雖確實匯入宋雅妮帳戶並由被告取得，為被告所是認（見偵緝卷第40頁），而借用他人帳戶收受匯款情形所在多有，難僅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末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係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等事實，既有被告偵訊時對己之不利陳述及告訴人指述暨台北富邦銀行匯款委託書證明聯影本1份可證，則辯護人主張本案僅告訴人片面指訴等語自不可採。
　㈣依被告108年度至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被告該期間並無任何薪資、利息所得收入（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4頁）。至依前開明細表所示，被告名下雖有3筆土地及汽車1輛，惟衡諸被告於上開期間內之109年7月間尚且需向告訴人借款，及前開汽車登記年份為78年、現值為0，暨上開期間被告名下土地及汽車等資產均無變動等情，已可認定被告尚難處分該等土地及汽車變現，並無何可支應短期金錢借貸還款需求之流動性資金，而無資力。是被告明知其無資力且於該期間無施作其他工程需要周轉，仍以工程周轉為由向告訴人借款12萬元，自屬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出借12萬元，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詐欺犯意甚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上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犯罪事實一所為，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向告訴人施詐後陸續收取10萬元、20萬元、6萬6,000元，並帶同告訴人洽談興建系爭工程事宜及與告訴人簽訂工程合約費用明細表，以營造有意願履約之假象，核被告各行為彼此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評價為法律上之一行為，而為接續犯。
二、被告犯罪事實一、二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原交簡字第125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6年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7頁），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指明，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罪質、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核有不同，侵害之法益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屬有異，尚難認就本案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惟將上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所需，竟偶然獲悉告訴人有施作工程之需求，見有機可趁，明知自己無意履行興建系爭工程、辦理系爭土地分割之約定，即以施作工程所需鋼筋水泥材料、辦理土地分割等名義接續訛詐告訴人付款；又見告訴人可欺，利用告訴人委託興建系爭工程而信任自己確有資金需求周轉工程之心態，明知一己並無資力亦無施作其他工程，以借款名義另向告訴人騙取12萬元；被告上開所為，全然漠視他人財產權利，足見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實非可取。斟酌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金額、被告否認犯行且至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其素行（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45頁），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前從事之工作及有無人需扶養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告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19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關係，犯罪態樣相似，皆屬侵害財產法益之相同罪名，且犯罪時間尚屬緊接，兼衡為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與達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暨責罰相當原則等一切情狀，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參、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2次詐欺取財之犯行，業分別向告訴人詐得36萬6,000元、12萬元，共計48萬6,000元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又上開犯罪所得48萬6,000元未據扣案且未經合法發還被害人，是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　鄭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